
 

 

保險業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特別準備金資金運用流程圖 

 

 

 

 

 

 

 

 

 

 

 

 

 

 

 

 

 

 

 
 

否 

是 

保險業申請強
制汽車責任保
險特別準備金
資金運用之公
文及相關資料 

實質審查 

符合條件 

函請公司 

查明補正     核准申請 

評估內容： 

一、最近一年度會計師內部控制

制度查核報告中，無投資方面

之重大缺失。 
二、 與投資相關之內部稽核制度

應包括內部稽核架構、查核頻

率、查核範圍、稽核報告提報

程序及缺失改善追蹤。 

三、 稽核單位及法令遵循單位應

定期或不定期查核投資執行

單位、投資風險管理單位及資

產保全單位之作業，以確保公

司依規定管理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特別準備金。 

四、 本保險經營情形指標： 

（一）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

大於等於百分之二百；或雖小

於百分之二百但符合主管機

關增資規定。 

（二）最近一年無重大財務違反法

令情事。 

（三）最近一年無因違反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受主管機關累積

處新台幣 60 萬元以上（含）

罰鍰或受同法第 48 條第 5項

之處分。 


